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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合規顧問

茲提述毅高（國際）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六月九日之公佈，內

容有關（其中包括）終止本公司與敦沛融資有限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七日之合

規顧問聘用協議，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九日生效。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

（「創業板上市規則」）第6A.27條規定，RaffAello Capital Limited（「RaffAello Capital」）

已於二零一四年八月八日獲委任為本公司之新合規顧問，並於二零一四年八月八日起生

效，直至（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6A.19條）就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之財務業績於本公司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8.03條之日期為止，或直至本公司與

RaffAello Capital訂立之合規顧問協議根據其條款終止（以較早者為準）。

RaffAello Capital為根據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可經營第六類受規管活動（就

機構融資提供意見）之持牌法團。

承董事會命

毅高（國際）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鄭若雄

香港，二零一四年八月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勞炘儀先生、鄭若雄女士、鄭烱生先生及勞碇淘先生，而獨

立非執行董事為林偉源先生、洪竹派先生、張展華先生、郭妮霞女士及蕭恕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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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佈乃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之規定而提供有關本公司之資料，董事願就本公佈所載資

料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所信，本

公佈所載資料在所有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完整，並無誤導或欺騙成分，亦無遺漏任何其他

事項致使本公佈任何陳述或本公佈有所誤導。

本公佈將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www.echogroup.com.hk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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